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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57 证券简称：弘信电子 公告编号：2026-42

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制度等，为更加真实、

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和资产状况，基于谨慎性原

则，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应收款项、存货、存在减值迹象的长期资产及商誉等各

项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根据减值测试结果相应计提了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的金融工具范围及金额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25年度信用减值损失金额为-2,502.52万元，

具体如下表：

金融资产名称 本期发生额（万元）

应收票据减值损失 3.17

应收账款减值损失 -2,478.47

其他应收款减值损失 -18.18

应收款项融资减值损失 -9.04

合 计 -2,502.52

3、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及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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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25年度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为-13,206.12万元，

具体如下表：

资产名称 本期发生额（万元）

存货跌价损失 -9,917.06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261.44

商誉减值损失 -3,027.62

合 计 -13,206.12

4、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

月 31日。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和方法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相

关会计政策制度等，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的资产状

况、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公司对现有长期资产、存货进行了充分的分析、测试

和评估，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存货、固定资产拟计提减值准备。2025 年度公

司计提的存货跌价损失、固定资产减值损失额分别为 9,917.06万元、261.44万元，

合计占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绝对值的比例为

7.65%。

2、合并苏州市华扬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扬电子”）形成的商誉减值

（1）商誉形成情况

2022 年 6月，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巫少峰、朱小燕、华

扬同创、颜永洪持有的华扬电子 100%的股权,形成了商誉 24,543.71万元。

（2）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华扬电子经营情况不及预期，未来盈利

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判断商誉存在减值迹象。公司基于谨慎原则，预计计提商誉

减值 3,027.62万元。

（3）为了真实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根据《会计监管风险提示

第 8号—商誉减值》、《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按照谨慎性

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公司聘请厦门嘉学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华扬电

子的商誉相关资产组于评估基准日 2025年 12月 31日的可收回价值进行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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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出具的《评估报告》（嘉学评估评报字〔2026〕8210006号），合并华扬电子

形成的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的可收回金额为 23,846.36 万元。基

于上述评估结果，公司对华扬电子商誉相应计提了减值准备。华扬电子商誉及减

值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2023/12/31
商誉账面价值

本期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

上期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

2025/12/31
商誉账面价值

苏州市华扬电子有限公司 24,543.71 3,027.62 1,425.42 20,090.67

（4）商誉所在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相关信息

本公司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和负债，在购买日按其

公允价值计量。其中，对于被购买方与本公司在企业合并前采用的会计政策不同

的，按照本公司的会计政策对被购买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本公司

在购买日的合并成本大于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

的差额，确认为商誉；如果合并成本小于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

负债公允价值的差额，首先对合并成本以及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

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进行复核，经复核后合并成本仍小于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

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的，其差额确认为合并当期损益。所有商誉所在资产组均

与购买日及进行减值测试时所确定的资产组一致。

（5）说明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参数及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

本次评估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首先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法评估得出其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对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经分析认为市场法与成

本法均不适用，且即便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其结果亦不会高于已测算的现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中关于可回收金额按两者孰高确定的

原则，本次评估直接以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作为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

额。

华扬电子资产组账面价值计算过程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合并日完全商誉价值 24,543.71

2022年包含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减值 -

本次评估纳入资产组完全商誉账面价值 23,1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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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3,755.69

本次评估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26,873.98

商誉减值计算过程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本次评估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26,873.98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23,846.36

资产组理论应减值金额 3,027.62

资产组实际减值金额 3,027.62

确认的比例% 100%

本期确认的商誉减值准备 3,027.62

截至上期末已确认的商誉减值准备 1,425.42

期末商誉减值准备 4,453.04

三、本次计提金融工具减值的依据和方法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合同资产、租赁应收款、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以外的贷款承诺、不属于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或不属于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

止确认条件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金融负债的财务担保合同进行

减值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预期信用损失，是指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

均值。信用损失，是指公司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

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即全部现金短缺的现值。其中，

对于公司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按照该金融资产经信用调整

的实际利率折现。

对于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仅将自

初始确认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累计变动确认为损失准备。

对于由《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规范的交易形成的应收款项，公

司运用简化计量方法，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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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计量方法以外的金融资产，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其信用风险

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公司

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

后未显著增加，公司按照该金融工具未来 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

失准备。

公司利用可获得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通过比较金融工

具在资产负债表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与在初始确认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以确定金融

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加。

于资产负债表日，若公司判断金融工具只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则假定该金

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公司以单项金融工具或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

信用损失。当以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时，公司以共同风险特征为依据，将金融工

具划分为不同组合。

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

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损失准备抵减该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账面价值；对于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投资，公司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其损

失准备，不抵减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四、本次计提金融工具减值、资产减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金融工具减值准备、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15,708.64万元，将减少公

司 2025年度利润总额 15,708.64万元。

五、董事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的要求，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计提依据充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计提

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

具有合理性。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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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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